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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9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39,507,9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150%。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2,756,26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2.5971%。

上述股份的所有人为截止股权登记日即 2026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计 48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26,751,685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6.4179%。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在本次会议中，通过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47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839,4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65%。

（二）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在本次会议中，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本所见证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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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上述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根据《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

的方式对会议通知公告中所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表以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

计票、监票。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

司提供。现场会议的书面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束后，本次会议的监票人、计票人将

两项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及代理人签名。

经核查，根据公司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下列议案：

1、《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39,475,1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170％；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9％；弃权 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

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1,806,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69％；反对 3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弃权 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522％。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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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意见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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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负责人：乔佳平 经办律师：纪勇健

经办律师：孙 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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